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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祥龙岛”轮的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光船租赁方式租用

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客”）所属的“祥龙岛”轮投入西沙

旅游航线运营，租赁期限计划为两年，双方无异议可续租一年，租赁费用不高于

人民币 6000 万元/年（含本数）。本次租赁定价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出租方中远海客，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中远

海运（大连）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

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租赁“祥龙岛”轮经营西沙

旅游航线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善和、林健、朱火孟、李建春、黎华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民主广场 1 号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注册地：大连市 

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民主广场 1 号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法定代表人：陈彬 

注册资本：223452.46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11303833E 

主营业务：渤海湾客滚运输 

股东：中远海运（大连）有限公司 

中远海客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中远海运（大

连）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为公司关联人。 

中远海客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中远海客总资产 406,830.39 万元，净资产 209,181.44

万元；202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49,126.11 万元，净利润-960.20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租赁的船舶是隶属于中远海客的“祥龙岛”轮豪华客滚船，由中国

船舶集团旗下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建造。该船额定载客1375人，舱室415间，船上

设有能承纳340人的半开敞式露天烧烤餐厅、10人座位KTV包间兼小酒吧、棋牌室、

电影院、120平方米超市、健身房等个性化设施。 

“祥龙岛”轮船舶主要参数如下： 

序号 参数名称 “祥龙岛”轮 

1 建造时间 2021年12月 

2 总长（米） 208 

3 型宽（米） 28.6 

4 型深（米） 9.8 

5 载重量（吨） 6200 

6 总吨(吨) 43195 

7 航速（节） 22.3 

8 载客量（床位） 1375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船舶租赁价格考虑了船舶状况，参照了当前的市场公允价格，及此前公



司租赁其他船舶的租赁价格。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协商、公平的市场化原则进行，

价格结算符合市场行情，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租赁方式：光船租赁。 

租赁期限：两年，期限届满后双方无异议可延续一年。 

租金：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年（含本数）。 

租赁押金：公司向中远海客账户汇入押金，押金金额按租用船舶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账面资产净值的 12%确定。 

合同生效：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23年，随着经济和旅游市场复苏，西沙生态旅游航线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公司运营的“长乐公主”轮上座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班期已达上限，运力仍无法

满足市场需求。同时，由于船舶舱型少、低舱位多等问题，部分差异化的出行需

求也无法满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规模。租赁大型豪华客滚船“祥龙岛”

轮，能把握市场机遇，实现西沙旅游航线销售收入增长，同时，为公司后续建造

船舶的船型规模提供依据，并在租赁过渡期间着力提升西沙旅游航线运营能力，

为新造船舶运营做准备。 

按年运营80个航次进行测算，预计上座率达到62%时，营业利润约为5470万

元。后续随着价格体系调整、运营航次和上座率的提高，该航线收入和利润规模

也将进一步增长。 

七、风险提示  

（一）西沙旅游航线市场情况不及预期，影响经营收益。 

（二）船舶租赁期限为两年，在船舶运营过程中，会受到船舶状况、船舶管

理、油料成本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实际运营成本的变动。 

（三）船舶光租合同尚未签订，如主要条款发生较大改变，公司将及时公告。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中远海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0元。 



九、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023年，公司西沙生态旅游航线呈现持续增长态势，“长乐公主”轮上座率

保持较高水平，现有运力无法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租赁大型船舶“祥龙岛”

轮投入西沙航线运营，能够实现西沙航线营业收入增长，为后续建造船舶的船型

规模提供依据。 

经审核，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具备现实必要性，其遵循公平的市场交易原则，

定价合理、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租赁“祥

龙岛”轮经营西沙旅游航线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2023年，公司西沙生态旅游航线呈现持续增长态势，“长乐公主”轮上座

率保持较高水平，现有运力无法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租赁大型船舶“祥龙岛”

轮投入西沙航线运营，能够实现西沙航线营业收入增长，为后续建造船舶的船型

规模提供依据。 

2.公司参照市场船舶租赁价格以不高于6000万元的年租金向中远海运客运

有限公司租赁“祥龙岛”轮，定价公平、公正、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3.公司独立董事同意租赁“祥龙岛”轮经营西沙旅游航线。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决议 

3.独立董事的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船舶光租合同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